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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4-050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整，取消募集配

套资金的安排。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年 2月 5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

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规定，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取消募集配

套资金的安排，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本次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属于 2014年 3月 21日公司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授权范

围之内，无需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一、调整前方案 

 公司于 2014年 3月 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等议案，并经 2014年 3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调整前交易方案如下： 

浩宁达分别向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司股东郝毅、北京天鸿伟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每克拉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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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商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 

此外，浩宁达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25%，即 1.70亿元，将用于每克拉美的营销网

络建设和运营资金补充，以提高本次重组的绩效。 

二、董事会意见及调整后方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决定，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取消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 

调整后的方案为： 

浩宁达分别向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司股东郝毅、北京天鸿伟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每克拉美（北京）

钻石商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

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调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2、公司本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议案已由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程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中介机构意见  

1、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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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年 2月 5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

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规定，浩宁达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取消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年 2月 5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

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规定，浩宁达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取消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公司本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议案已由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

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独立意见》  

3、《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